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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完善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 

综合治理工作机制的意见 

吉政办发〔2010〕33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和《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 370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完善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综合治理工作机制提出

如下意见。 

  一、查处取缔范围 

  （一）应当取得而未依法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和营业执照，擅自

从事经营活动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 

  （二）无须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即可取得营业执照而未依法取得

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无照经营行为； 

  （三）已经依法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但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

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无照经营行为； 

  （四）已经办理注销登记或者被吊销营业执照，以及营业执照有效期届满

后未按照规定重新办理登记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经营活动的无证无照经营行

为； 

  （五）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擅自从事应当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

文件方可从事的经营活动的违法经营行为。 

  二、完善工作机制 



  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是一项综合性执法工作，要建立由各级政府统一领

导，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合力监管的工作机制，确保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

作取得实效。 

  （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各级政府组织，同级工商、工信、

公安、国土资源、环保、住建、交通、商务、文化、卫生、新闻出版、质监、
安全生产监管、食品药品监管、能源、烟草专卖等部门为成员单位，负责研究

制定工作措施，通报情况，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指导、督促开展查处取缔无证

无照经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日常联

系协调工作。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两次。 

  （二）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各部门要本着“各司其职、通力合作”的原

则，互相配合，互通信息。行政许可审批部门在营业执照有效期内依法吊销、

撤销、注销经营者行政许可证或其他批准文件，或者经营者行政许可证、其他

批准文件有效期届满的，应在吊销、撤销、注销或者有效期届满之日起 5个工

作日内，及时将有关情况告知同级相关行政许可审批部门。同级相关审批部门

在接到告知后，应依法做出相应处理。 

  （三）建立案件移送制度。各职能部门在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行为时，

发现涉及其他职能部门监管职责范围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在 5个工作日内将有

关材料和证据移送同级相关职能部门。同时对其中违法情节严重、涉嫌犯罪

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接受部门应在收到有关材料后 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
受理的决定或处理建议，并通知移送部门。在案件查处过程中移送与接受部门

要及时沟通。 

  三、职责分工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办理许可和营业

执照方可从事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对须经本部门许可（批准）方可从事

的食品、广告等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工信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须经本部门许可（批准）方可从事原油、成品

油、煤炭经营、仓储，软件销售及服务，食盐生产、批发和碘盐加工、批发等

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公安部门负责对须经本部门许可（批准）、备案方可从事公共场所、特种

行业、危险物品、互联网上网服务、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消防安全及其他

须经公安部门许可、备案方可从事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对须经本部门许可（批准）方可从事的矿产资源勘查、

开采等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对须经本部门许可（批准）方可从事环境保护、污染治

理等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对须经本部门许可（批准）方可从事市政公用市

场、建筑市场、勘察设计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围绕上述市场开展中介服务

等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商务部门负责对须经本部门许可（批准）方可从事屠宰、酒类流通、外派

劳务、典当、拍卖、报废车回收、二手车鉴定评估和直销等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管理。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对须经本部门许可（批准）方可从事的道路运输经营及

道路运输相关业务、水路运输业务、港口经营及相关业务、水路危险货物运输
及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业务的丙级监理单位资质等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文化部门负责对须经本部门许可（批准）方可从事的娱乐场所、互联网上

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经营活动、营业性演出、文艺表演团体及演出经纪机构的设

立等进行监督管理。 

  卫生部门负责对须经本部门许可（批准）方可从事消毒产品、涉水产品、
集中式供水服务、医疗服务、采供血等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新闻出版部门负责对须经本部门许可（批准）方可从事的出版物出版、发

行、零售、印刷、复制、出版物进口以及音像制品的进口、批发、零售和出租
等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对须经本部门许可（批准）方可从事的工业品（含

食品）生产加工、计量器具制造及修理、计量标准核准、强制性产品认证、向

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的实验室、特种设备生产和使用等经营活

动进行监督管理。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须经本部门许可（批准）方可从事的烟花爆

竹生产、经营，危险化学品等的生产、经营、储存，及非煤矿山等生产经营活

动进行监督管理。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须经本部门许可（批准）方可从事的药品、

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等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能源行管、监管部门负责对须经本部门许可（批准）方可从事的能源生

产、建设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烟草专卖部门负责对须经本部门许可（批准）方可从事的卷烟零售新面孔
等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单位）要按照“谁主管、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

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依法对无证无照经营行为进行查处。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无证无照经营行为

的危害性以及综合治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行为作为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重要措施，认真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积极支持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开展工作，

切实将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抓出成效。 

  （二）落实责任，齐抓共管。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明确任务，责任

落实到人。要建立部门查处与联合执法相结合的工作机制，确保无证无照经营

综合治理工作积极稳妥、有序、有效进行。同时，发挥基层组织作用，设立信

息员和投诉举报站，畅通监督举报渠道。 

  （三）把握政策，分类治理。要遵循查处与引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

合、取缔与规范相结合的原则，区别对待，加强引导、扶持和规范。对存在重

大安全隐患、威胁公共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要坚决依法

查处取缔；对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等群体应引导帮助其依法办理相关经营手

续，使其合法经营。 

  （四）依法行政，文明执法。要严格执行办案程序，坚持依法行政，秉公

执法、廉洁执法、文明执法。对拒绝、阻碍依法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行为

的，要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对暴力抗法行为，公安机关要坚决打击并依法严

惩。要研究无证无照经营综合治理工作中适用的法律问题，及时为无证无照经

营综合治理工作提供法律意见。 

  （五）严肃法纪，追究责任。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全面落实监管责任，加强

对本部门和所属单位开展无证无照经营治理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本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以及不

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依法查处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

的责任。 

  （六）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地、各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运用多种形

式大力宣传《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 370 号）、《安全生产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0 号）、《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9号）、《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号）、《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4 号）、《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58 号）、《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63 号）等法

律法规，努力提高全社会依法经营意识，营造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氛

围。 

二○一○年九月九日 


